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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更換核數師 

 
金輝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（前名為京都

天華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）將退任本公司之核數師，自即將於二零一三年五月十四日（星期二）舉

行之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（「股東週年大會」）結束後生效，並且不會尋求續聘。 

 

於二零一三年三月十四日，董事會獲退任核數師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通知，於其業務重組後，

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現時之業務將由一間新成立之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接替。

因此，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將於股東週年大會上退任，並且不會尋求續聘。 

 

由於董事會認為，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僅更改其實體地位由合夥公司轉為有限公司，及繼續使

用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提供之專業服務，乃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利益，本公司將於股東

週年大會上，提呈聘任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公司核數師之普通決議案，並須股東

批准。 

 

致同（香港）會計師事務所已書面確認，概無有關其退任事宜須呈請本公司之股東或債權人垂注。此

外，就董事會及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所知，概無任何就有關建議更換核數師之事宜須呈請本公司之股

東或債權人垂注。 

 

本公司將於可行情況下盡快向股東寄發一份通函，當中載有建議更換核數師之詳情及連同股東特別大

會通告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金輝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吳少輝 

香港，二零一三年三月十九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之執行董事為吳少輝、吳錦華、吳其鴻及何淑蓮；及本公司之獨立非執行

董事為崔建華、徐志賢及邱威廉。 

 


